附件八：
外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 
抵免企业所得税鉴证业务规范 
（试行）
　　为了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其它相关税收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特制定本规范。 
　　一、鉴证目标 
　　对企业采购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所有重大事项合法性、合规性、准确性发表鉴证意见。 
　　二、鉴证要求 
　　（一）鉴证内容 
　　1、审核抵免企业主体； 
　　2、审核确定项目内容； 
　　3、审核确认抵免金额。 
　　（二）鉴证要点 
　　1、审核企业主体。审核企业设立、登记的基本情况，主要审核企业的设立日期、企业性质、注册资本的出资情况、投资总额、经营期限、实际经营范围以及所得税征收方式，其中，应重点关注企业投资总额和所得税征收方式。区分新办外商投资企业以及追加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购买的国产设备，和进行技术改造购买国产设备的老外商投资企业，并按查帐征收方式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外资企业才可以享受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对企业就其符合规定单独计算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追加投资项目购买的国产设备，在计算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时，应与同期原投资项目所购买的国产设备合并，统一以企业为单位，从企业当年度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 
　　2、审核设备主体。在投资总额内购买的国产设备，对于2002年4月1日以前批准的项目，审核是否符合《外商投资企业指导目录》（1997版）“鼓励类”和“限制乙类”的投资项目；对于2002年4月1日以后批准的项目，审核是否符合《外商投资企业指导目录》（2002版或2004版）“鼓励类”的投资项目。上述所有申请抵免的国产设备都应该不属于国发[1997]37号文件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中列明的商品。 
　　审核采购的设备是否是国内企业生产制造的生产经营(包括生产必需的测试、检验)性设备（包括机器、机械、运输工具、设备、器具、工具等），其中不应包括从国外直接进口的设备、以“三来一补”方式生产制造的设备。 
　　企业购建的生产线、集成设备，如由进口设备、国产设备以及各种零配件、辅助材料等组成，应仅就其中属于国内制造的、且购进时按单项资产判定已符合固定资产标准的部分，给予抵免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购买的设备，如果属于由进口的各项配件、零件简单组装所形成的，不得抵免企业所得税。 
　　3、审核抵免时间。准予抵免的国产设备必须是1999年7月1日以后，以货币购进的未使用过的国产设备，不包括投资方作为注册资本投资的设备，设备购置时间以设备发票开具时间为准，采取分期付款或赊销形式取得设备的，以设备到货时间为准，审核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的申请时间，应在购置国产设备后两月内。 
　　4、实施账务审核。企业购进的国产设备是否均计入固定资产明细账，作固定资产管理，并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计提折旧，未作为固定资产管理的工具、器具等设备不能享受抵免政策。 
　　5、实施实物审核。审核时要针对合同、发票、实物进行比对，出现不一致时应及时与纳税人沟通，分析其中的原因作相应的处理。审核实物时，应尽可能取得证明实物系国产的现场影像资料；在购置之日起至审核日为止（5年以内）的设备监管期内，该批次申请抵免的国产设备是否有出租、转让行为，发现上述行为的，应在出租、转让时补缴设备已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6、实施发票及退税审核。审核国产设备采购清单，设备价值应为发票价税合计，审核企业购买的按规定退还增值税的国产设备，经主管退税机关核准的已退增值税税款应从设备价值中扣除，按规定可以抵免企业所得税的国产设备价值应是扣除已退增值税额后的余额，其中不应包括设备运输、安装和调试等费用。 
　　三、鉴证报告（样本）
采购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鉴证报告 
（外资企业适用）
                                  ××鉴字[××] ××号 
    （委托单位）： 
　　我们接受委托，对贵公司申报的××年度采购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项目进行审核。及时提供相关会计资料、采购国产设备资料，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是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采购国产设备申请抵免企业所得税所有重大事项的合法性、合规性和准确性发表鉴证意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依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国税发[2000]90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0]49号）的规定，按照《外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鉴证业务规范》的要求，实施了包括抽查会计记录、现场勘查实物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 
　　经审核，我们认为：贵公司××年度采购的国产设备投资额××元，可以认定符合采购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条件的投资总额为××元。 
　　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采购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手续时使用，不作其它用途。非法律、法规规定，鉴证报告的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附件： 
　　1、鉴证报告说明；  
　　2、采购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审核表； 
　　3、税务机关要求附列的其它资料； 
　　4、税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税务师事务所（盖章） 中国注册税务师:（盖章） 
    地址：×× 
   报告日期：××年××月××日 
　　　　　　　　　　　　　　　　　　　　　　　　 
附件1：
鉴证报告说明 
　　一、委托单位基本情况（如：成立时间、投资方、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注册资本、企业类型、经营范围等） 
　　二、主要会计政策 
    三、审核情况说明 
　　（一）采购国产设备明细情况  
　　贵公司的××投资项目于×年×月×日取得编号为××的《项目确认书》，所购置的该批国产设备符合《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中规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限制乙类的投资项目。项目投资总额××元，采购国产设备投资总额××元。本批次申请抵免的国产设备均于××年7月1日以后购入，价值××元。经审核，发现如下不符合规定的情况应予以剔除： 
　　1、投资方作为注册资本投资的设备××元； 
　　2、未作为固定资产管理的设备××元； 
　　3、非生产经营性的设备××元； 
　　4、以资产换入的设备或购进的已使用过的旧设备××元； 
　　5、设备的运输、安装、调试等费用××元； 
　　6、修理用备件××元； 
　　7、投资总额以外购进的国产设备××元； 
　　8、其他不符合抵免规定的设备××元。 
　　综上所述，符合抵免条件的国产设备总价值为××元。 
　　（二）已购国产设备管理情况 
　　经抽查，购入设备入账价值与设备发票金额无差额。设备座落情况：……，国产设备的品牌与申请购买的设备一致。 
　　截至审核日，尚未发生已购设备的出租、转让行为。 
　　（三）已购国产设备退税情况 
　　贵公司××年×月×日收到税务机关退还的增值税额为××元，已冲减固定资产原值。扣除该国产设备退还的增值税款，可以申请抵免企业所得税的国产设备价值为××元，可按规定抵免企业所得税××元。 
　　（四）采购国产设备抵免所得税台帐明细情况：（详见附件2）（反映购买前的应纳税所得及查补税款情况） 
　　注：（以设备监管期五年为例）（如单位为第一次提出抵免申请，应根据具体情况措辞并写明“贵公司为第一次采购国产设备”） 
　　（五）企业所得税减免税情况（主要用于判断可抵免期限） 
　　四、其它需要披露的事项

